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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条件的专项说明 

 

致同专字（2022）第 110A006968 号 

 

 

保定乐凯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乐凯新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凯新材）委托，对后附的《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的说明》和《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条件的说明》（以下统称符合撤销警示条

件说明）进行专项核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乐凯新材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符合撤销警示

条件说明。 

编制和对外披露符合撤销警示条件说明，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

是乐凯新材管理层的责任。我们对符合撤销警示条件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乐

凯新材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

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我们认为： 

乐凯新材 2021 年度经本所审计的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的全年营

业收入为 15,164.66 万元，触及《上市规则》第 10.3.10 条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

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

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情形已经消除；且未触及《上市规则》第 10.3.10 条 “（二）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的情形。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赛特广场 5 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乐凯新材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上市规则》9.4 条，“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

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情形已经消除；且不存在《上市规

则》第 9.4 条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其他情形。 

本专项说明仅供乐凯新材为本次申请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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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的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年 4 月 19日，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

露了《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年度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保定乐凯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专项核查报告》。年报数据显示，公司 2021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347.15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的全年营业收入为 15,164.66

万元。公司董事会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

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开展自查，公司未出现第 10.3.10 条

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任一情形，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具体内容

如下：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1年 4 月 27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和《保

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专项核查报告》。年报数据显

示，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

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的全年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根据《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2021年 4月 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

险警示”。 

二、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及规则对照情况  

（一）2021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2022 年 4 月 15 日，公司年审会计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具体财务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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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5,309.43 13,104.98 16.82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 15,164.66 8,885.83 70.66 

营业利润 517.42 -2,119.66 124.41 

利润总额 530.00 -2,122.49 12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70 -2,517.29 119.81 

扣非净利润 -1,347.15 -4,237.43 68.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82,702.53 83,811.50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4,799.38 64,300.67 0.78 

注：扣除后的营业收入：根据《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

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扣非净利润：根据《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规则对照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未出现第 10.3.10条第

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任一情形。具体如下： 

1、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公司自查情况：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保定乐凯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2021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47.15万元，经审计的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5,164.66万元；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和营业收入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况。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

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的情形。 

2、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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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查情况：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保定乐凯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2021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4,799.38万元。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3、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自查情况：2022 年 4月 15日，公司年审会计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的情形。 

4、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2022年 4 月 1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和法定信披报刊上披露了《2021年度

报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该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

告的情形。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4 月 15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根据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自查，公司 2021年度未出现《上市规则》第 10.3.10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任一情形，符合《上市规则》10.3.6 条中规定

的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一致同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交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四、独立董事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2021 年度未出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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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第 10.3.10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任一情形，符合《上市规则》

10.3.6 条中规定的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因此，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申请。 

综上，公司在 2021年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2021年度未出现《上市规则》

第 10.3.10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任一情形，符合《上市规则》第 10.3.6

条规定的向贵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向贵所提交关于撤销对公司

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了公司独立董事同意

的独立意见。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特此说明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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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条件的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年 4 月 19日，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

露了《2021 年年度报告》，公司年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保定乐凯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专项核查报告》。公司董事会对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上市规则》9.4条第（一）项规定

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亦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9.4条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其他情形，符合撤销其他险警示条件。具体如下：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热敏磁票生产线”停止生产，导致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

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根据《上市规则》第 9.4条第（一）项的相关规

定，“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公

司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ST）的情形，自 2020年 9 月 15日起，公司股票交易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电子功能材料和精细化工材料新产品上市进度，推进产业基地建设，2021年度公

司克服疫情和热敏磁票停产的双重影响，取得收入利润双增长。具体财务数据见

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5,309.43 13,104.98 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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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后的营业收入 15,164.66 8,885.83 70.66 

营业利润 517.42 -2,119.66 124.41 

利润总额 530.00 -2,122.49 12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70 -2,517.29 119.81 

扣非净利润 -1,347.15 -4,237.43 68.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82,702.53 83,811.50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4,799.38 64,300.67 0.78 

注：扣除后的营业收入：根据《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

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扣非净利润：根据《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三、《上市规则》对照自查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上

市规则》9.4条第（一）项规定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亦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9.4条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其他情形，具体如下： 

（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

常； 

公司自查情况： 

1、公司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明显 

2020 年 6 月，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以来，公司在继续维持信息

防伪材料业务的同时，持续加快电子功能材料新产品研发与上市进度，通过并购

新增精细化工材料业务。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309.43 万元，较上

年增长 16.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8.70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9.81%，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2021 年度，公司新产品电子功能材料和新增精细化工材料销售收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 24.53%和 39.25%；2019年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 70.59%的热

敏磁票产品销售占比下降至 10.23%。 

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及占营业收入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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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产品分类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占营收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占营收 

比例 

主营业务收

入 

占营收 

比例 

信息防伪材料 5,399.74  35.27% 6,075.75  46.36% 25,538.43  91.67% 

    其中：磁条及签名条 2,960.18  19.34% 2,682.48  20.47% 4,167.72  14.96% 

     热敏磁票 1,566.02  10.23% 3,055.90  23.32% 19,665.47  70.59% 

电子功能材料 3,755.68  24.53% 2,810.08  21.44% 2,319.05  8.32% 

精细化工材料 6,009.24  39.25% 4,181.89  31.91% -- -- 

营业收入合计 15,309.43   13,104.98   27,858.02   

 

综上，公司产业结构得到有效优化，实现主营业务由 2019 年以热敏磁票为

主向信息防伪材料、电子功能材料和精细化工材料并行发展转型，形成了信息防

伪材料、精细化工材料、电子功能材料三大产业同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2、公司产品拥有核心竞争力 

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产品研发的投入以及自身研

发综合实力的提高。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通过引进成熟人才，建立起技术力量雄厚的研发与生产技术团队。 

公司本部一直从事功能性膜材料的开发和生产，拥有完备的研发体系和质量

管理体系，依托多年的信息防伪材料研发和生产经验，通过对现有信息防伪材料

核心技术的升级、嫁接、组合开发了INS汽车内饰膜、电磁波屏蔽膜、压力测试

膜、感光干膜、导电胶膜等多种新产品，打造了研发生产汽车内饰膜和电子功能

材料新产品的核心技术，包括：真空蒸镀技术、精细分散技术、精密涂布技术以

及微胶囊制备和高性能材料的合成技术。公司核心设备、基础工艺和产品均自主

开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截至目前，公司已取得新产品相关的发明专利16

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另有14项专利申请已受理。 

公司新增控股子公司乐凯化学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凯化学”）一直

从事橡塑抗老剂等精细化工材料的开发和生产，具有多年的研发生产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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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艺技术和市场准入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乐凯化学拥有先进的生产线及

生产工艺，确保生产工艺稳定性和安全性，主导产品工艺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乐凯化学注重环保治理，主导产品实现工艺废水零排放，部分产品中采用水性合

成工艺，实现过程和产品的低VOC排放，同时为下游用户提供高环保等级的原材

料。主导产品已完成欧盟 Reach 法规注册，具备欧盟市场准入资格，抗老化剂

系列产品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并且与终端用户建立起稳固直销关系，客

户资源相对稳定。截至目前，乐凯化学已取得精细化工材料产品相关的发明专利

8项，另有4项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 

3、公司传统产品市场地位稳固，新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1）传统产品市场占有率高 

受电子支付及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以热敏磁票和磁条为主的传统信息防伪材

料虽市场整体需求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但公司产品市场主导地位进一步稳固。 

磁条产品主要应用于商业零售、交通、银行业、社保等领域。公司是目前最

大的磁条生产商，公司产品在整体市场和各个细分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占据国

内过半市场份额；在国际市场上，公司多年来保持稳定的市场份额，是国际四大

磁条生产商之一。目前，公司持续积极拓展磁条业务，保持与天喻信息、捷德黄

石、金邦达等国内银行卡行业主要制卡公司的良好合作关系。2021 年度，通过

进一步拓展市场，实现销售收入 2,960.18万元，同比增长 10.35%。 

公司是第一家从事热敏磁票生产的企业，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热敏磁票生产

企业。截至目前热敏磁票仍保留其报销职能，具有一定的市场需求量。2021 年

度恢复销售后，实现销售收入 1,566.02万元。 

（2）已上市新产品稳步发展 

公司新培育的电子功能材料新产品和新增精细化工材料业务市场前景广阔，

相关业务开展良好。 

a、电子功能材料 

压力测试膜是一种可以精确地测量压力、压力分布和压力平衡的膜材料，可

广泛应用于汽车产业、半导体行业、电子电路产业、机械设备生产与检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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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测量测试方面，属于生产过程中的消耗性材料。国内产品进口依赖度较高。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国际主要压力测试膜供应商销售量约为 119.74万盒，

其中中国市场销售量为 33.23 万盒，占其销售总量的比重约为 27.75%。中国压

力测试膜市场为其贡献了 7.34亿元的营收。初步预测，到 2022年压力测试膜产

品国内销售量将达到 37万盒左右，销售额约为 8亿元。（数据来源：中国产业竞

争情报网）。在当前面板、半导体国产化的大背景下，公司压力测试膜将同时受

益于增量市场和进口替代市场。 

电磁波屏蔽膜主要用于柔性电路板 FPC中，应用终端均为消费电子（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据调查，2019年中国电磁屏蔽膜需

求量为 98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1%，预计到 2023 年国内电磁屏蔽膜需求量达

1,900万平方米。未来，随着消费电子产品、汽车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等行业规

模的扩大，终端设备技术持续革新以及相关电子产品向轻薄化、小型化、轻量化

方向发展；随着 5G 技术的持续发展，FPC 中电磁屏蔽膜量会增加，带来需求增

长。 

2021年度，公司电磁波屏蔽膜和压力测试膜产品产业化生产工艺持续完善，

产品市场拓展取得进一步突破。截至目前，公司已经与多家 FPC 生产厂家和压

力测试膜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已形成电磁波屏蔽膜和压力测试膜稳定的

客户群，上述产品已进入其合格供方名录。2021 年度，公司上述已上市产品实

现销售收入 3,755.68万元，同比增长 33.65%。 

b、精细化工材料 

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凯化学精细化工材料主要为抗氧化剂、光稳定剂等抗老化

助剂产品，终端应用市场为橡胶、塑料、涂料、胶黏剂、化纤、润滑油等诸多高

分子材料市场。据调查，未来几年塑料制品、合成纤维、胶黏剂、密封胶以及涂

料市场规模均将保持不低于 4.0%的年复合增长率，到 2025年全球高分子材料市

场有望接近一万亿美元市场，且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随着塑、胶材料不断升级

创新，“以塑代木”、“以塑代钢”正向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延展，全球塑料和

橡胶产量逐年上升，有力带动了抗老化剂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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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乐凯化学精细化工材料主要出口欧洲、中东、南美、北非等海

外市场，在持续保持与原有客户稳定合作关系的同时，大力开发国外新兴市场及

国内下游客户，协助意向客户在更多高分子材料中添加试用和老化试验，并取得

积极效果。2021年度，精细化工材料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009.24万元，同比增

长 43.70%。乐凯化学开发的光稳定剂新产品进入测试、中试放量阶段，部分样

品已送客户试用，反馈效果良好。 

（3）新培育产品正逐步推向市场 

a、INS 工艺汽车内饰膜 

汽车内饰膜是汽车内饰表面处理工艺中用到的膜材料。目前，汽车内饰表面

处理工艺主要包括 IMD、INS、IML和 TOM四大工艺，其中以 INS工艺为主，占据

约一半的市场份额。据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1 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3.8%；2022 年，汽车市场需求将保持稳定。据富士经济预测，2025 年汽车用装

饰膜全球市场规模为 7.635 亿美元，其中汽车用 INS 膜为 4.48 亿美元。据国内

汽车行业分析，随着汽车消费趋向于改善升级，国产品牌经济型轿车在丰富配置

多样性、个性化方面的竞争将进一步促进 INS 工艺的应用，未来几年 INS膜的需

求将不断扩大。 

b、感光干膜 

感光干膜是一种高分子的化合物，它通过紫外线的照射后能够产生一种聚合

反应，形成一种稳定的物质附着于板面，从而达到阻挡电镀和蚀刻的功能，主要

应用在印刷线路板（PCB）领域。根据市场调查显示，2020年感光干膜全球销售

量为 11.2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3.59%；2020年感光干膜全球市场规模约为 67.6

亿元，预计到 2023 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78.3 亿元。未来随着消费电子产品、

汽车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和工控医疗等行业规模的扩大，终端设备技术持续革新，

PCB市场需求将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随着 PCB市场发展，用于 PCB的感光干膜

具有良好市场前景。 

c、导电胶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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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胶膜产品是通过热压工艺将线路板和补强板连接的一种无铅连接材料，

在元件与线路板之间提供了可靠的机械连接和电气连接，具有比较高的物理性能。

主要应用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的照相模组、液晶模组、指纹识别等

元件与 FPC连接区域。未来随着消费电子产品、汽车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等行业

规模的扩大，终端设备技术持续革新以及相关电子产品向轻薄化、小型化、轻量

化方向发展，FPC的市场需求将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用于 FPC的导电胶膜的市

场需求规模也将会逐步扩大。 

2021 年度，公司加快 INS 汽车内饰膜、感光干膜和导电胶膜新产品研发上

市进度。INS 汽车内饰膜和感光干膜完成配方和工艺研究，获得客户验证认可，

其中 INS汽车内饰膜取得试用订单；导电胶膜完成了涂布工艺研究，样品得到客

户认可。2022 年第一季度，持续开展 INS 汽车内饰膜和感光干膜批量化工工艺

研究和市场验证，导电胶膜产品已经通过客户认可。 

4、两大产业基地建设持续推进，新产品有望上市上量 

公司在持续开展新产品研发同时，积极布局公司产业发展格局，加快产业基

地项目建设，推动新产品上市和产业化进度。 

（1）沧州乐凯化学“乐凯新型橡塑助剂产业化基地项目” 

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凯化学拟在沧州临港经济开发区投资 4亿元建设“乐凯新

型橡塑助剂产业化基地项目”，项目占地 125 亩，其中“一期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年生产抗氧化剂、光稳定剂等精细化工材料 1,500 吨。截至目前，“一期

项目”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 

（2）四川乐凯新材料有限公司“电子材料研发及产业基地项目” 

2018 年 8 月，公司投资 5 亿元在四川眉山建设电子材料研发及产业基地项

目，占地 150 亩。其中一期项目总投资 2.17 亿元，建设电磁波屏蔽膜、压力测

试膜、感光干膜、INS汽车内饰膜等新产品专用生产线，预计 2022年 9月投产。 

5、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并购重组，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川南航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成都航天模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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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同时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军油气设备和汽车零部件两大业务领域，实现

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公司资产规模、业绩规模均会增加，持续经营能力与抗风

险能力将大幅提升。 

公司已经于 2022年 2月 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等公告。截至目前，该交易事项涉及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

行中。 

综上，公司以磁条为主的信息防伪材料仍然具有竞争优势和一定的市场，压

力测试膜、电磁波屏蔽膜等新产品和新增精细化工材料销量逐年增长，新开发汽

车内饰膜、感光干膜和导电胶膜产品正逐步推向市场，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在电子功能材料和精细化工材料方

面具有核心竞争力，新的产业基地的逐步投产将进一步释放公司新产品产能。公

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

常的情形已经消除。 

（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公司自查情况： 

公司不存在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公司自查情况： 

公司不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的情形。 

（四）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或鉴证报告； 

公司自查情况： 

公司不存在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或鉴证报告的情形。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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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五）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

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公司自查情况：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

担保的情形。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关于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六）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自查情况：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 年度 2019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8.70 -2,517.29 10,960.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47.15 -4,237.43 9,523.46 

注：上表中公司 2019年度数据为合并乐凯化学前数据。 

公司不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9年度-2021年度《审计报告》。 

（七）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自查情况： 

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4 月 15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根据《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经自查，公司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上市规则》9.4条第（一）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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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亦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9.4条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的其他情形，符合《上市规则》9.9条中规定的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的条件，一致同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的申请。 

五、独立董事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上市规则》

9.4 条第（一）项规定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公司亦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9.4

条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其他情形。 

 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经营情况，有利于保护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撤销对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综上，公司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上市规则》9.4条第（一）项规定的相应

情形已经消除，亦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9.4 条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其

他情形，且符合《上市规则》9.9条中规定的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特此说明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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